RS T

114# R ¥ &5 %6415

Ok A PEETHERG NP
ES SRR i <3
O A MU E

I F T AR FATE K

HIHFEE S BRAEARS

pEA

BT E114287 19p 275 113# & 7 85 % 145066554 %

(TRt ) Bk At T

102
BPRHB T o
LA N

m

F=

- 0 %ngxi*i

A (R A

4 F

T ARII4E8Y 19p iT2113F B @ 4 F % 1450665L

A

- 15 %
~F—/J\

FE) AFRL(THRAS) 0 RAAS

&1 22p EHBHRA » BRARE V290 HR AL B

‘ﬂ Fiﬂ }%’izz‘ﬁ F;\.&*“

Y
%

B S a FIRTE % 300

AFE R ~ B2FRTPF > LI &P

[ [

R R o A o ﬁif
2 18 NFFRE 5 24008 2

SR RA g i AaFER RS o 2 AR PIRF
AR T EM - BRAARITEI 2 R GEIAPEEAL B
FRENERKT %gamt RERD P R RPIRGREE S
BE SR AR B R RIS B A B G A
Bodg 2 o w114E67 200 4Bl E > > 5 A7
;2%\1; # ,vtflgb-a—,az’;#{:y —:;,?g’i ) .*3}'@11%,2-1%;5\:35}_1
w%;é@ g ﬂ’aw B R HAL A

%— 7



—_—

ﬁA@E@“ﬁ% o » T AR RIIES R
FHiET Fin o GAER %”" @zé'-ﬁ%?lhh%‘? CEARS G
ot 4

ai"qu AR 2 otk dra £ F R LT 0 K
P Loplik: B RIREE

CRREA GG AARERY A RBRNLIREG

BEGFASERTIE F2AGTIINS EFD sifpra g # 4 &
P ERLL 2B E 26 5 4L 7

)

2 F123F 2 15 12 diff > BAZHNE 22N 4
ﬁﬁo(;)@@Ag@ﬁ&iﬁw%%~%%ﬂ%%@
(Ai%H)2insffE,; & %%@]1144%6“ 18p i3 &+ =
R F1230E 21 - %1297 21~ %1320k 2 12> % %
135 2 42 % 5 12308 2 122 * 1% 5 dede &4 3p 134 7 &

p—
oo
(e
(@]
Qo
;ﬂ@
ﬁ
@
[t
<l

s 2 1 rfb86ji}§:ﬁ 22550%»{ %%, A

»

ﬁﬁﬁri’ﬁw%A% 3&$%4%%ﬁ“9¢@9ﬁ
(THEAFDFT) R L FRERPG LT (TR
BG4 F27) 2iei 5 c WA £ & 1§ B 4
iﬂ*n@i%%i$uvauﬂaﬁﬁﬁﬁ 1%mm%¢g
Far IR EFEF LT fpst s d ?%H (%5113

£ R TRF 51588135~ 113# R P F % 74758%\1144‘1‘
B &3 F #486785L ~ 113 & @ 4 F % 1204185 ~ 114# &



T by

2+

D& %52 37 RHE2Z R BADLApHL 2L
A F

?sﬁ % 1128345 ~ 114# & @30 F % 691145 ~ 114# & &
HF FT1638%5 ~ 114+ B @ # 5 % 7763950 ~ 1144&&“%3
% 8736850 ~ 114# & @ F % 1421745~ 114#= B @ R F *

436605L) 7 B » A EH FARE Y 0 AR EH m%@;'f“llB

ETVI0P P deR J{EE 4 B ApHE AR R A B3

F%ﬁﬁﬁ%@ﬁﬁ%%%%&%?ﬁ~@#&%??z%
_3;’_”‘31]{—%%—\:%;5'114 w0 B AR PR @Z]1 =

HEAPE A «p T o HINAFZ P AR L ] ~ 2977

'ﬁ‘ﬁ ]5;]1 AR Fﬁfﬁ«&r"‘;-‘f:& B30T RH ﬁi‘j'}%’i

TR M A f:n%-ziz 3977 2. FH iR 2R T F TS oo

BaFlR FHEEd > 11428 TP HGF L B Ao

%ﬂ**uw (AL 51937 ~ %2097 ) o B:& A 7 JRE

Bk (ARFTE%223E) o @i“’bﬁ‘?ﬂ%ﬁ*&ﬂéi—%ﬁ

'h?’ FEARARAP (AR FRELEEZEHAEAFERZPERER

= o

EAN

W 5hE9,697T~ ~1187,483~ > @+ 4% 114& &
B E R ﬂif“*Z@;O 379%7\1 2252 60" f%‘??%fr
£ 1486, 730~ (3-8 5% 1 20, 379x1. 2x6=146, 729. 8 -
NI N ) 0 M &%22 397 WH 224 4??«;1?;4?
IR BT L AR N B D SO 4 L
B2 E R 1L 2R E 26 A9 RARE 2 BR
o Biﬂ Firafe a4l FLiEme L ARAEHF
Bt d $aBE2 ~ 3997 H B IRSE R T FIT L fod 5
FIREFEDED > VRARTH TR RALEPER T ARG
FoRRAL RS RFRAT Y > B RR 0 SR
BB W o
IR T 2 oo

H Y ] 114 =& 9 E 30 2

TEFE R 2P OEME

T AGRRB AT o

-

b
i
mj



Jed RAR T AT ERSI0p R o AR D FA R > TR
# #74 %1,500%

i & EN 3 114 = 9 ! 30 2
TieT EyE

it &

W |Te pAE |REHBLE (R R/ R YK ST

5L B A&

1 —”é‘%.» A Z % (20000000 |2 g £ /|46 & 8, 200 O
& 32 P4 % %1 100-00 MK E |= RS
iR e 4l

2. % 2% * & % (20000000 [ L £ /15 & 9,697|3 A 57 &
oA E00-00 |[mEE |& EA
'

3. |EF101%%(00000000 | B % /|11 8 7,483
" 00 A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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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41號
異  議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麗美  


上列當事人間清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月2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9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為維持法安定性及公正性，及兼顧強制執行程序之平等性，異議人主張新修正之保險法及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不應以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與否為適用之標準，而應以該案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始點為基準，換言之，於114年6月20日後始聲請強制執行者，方有新法之適用，於此前已於執行中案件，仍應以舊法作為裁量之標準。異議人請求法院依法審酌本案執行程序之發動時點與相關法律適用之合憲性，確認異議人異議聲明，聲請執行相對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無違法，並對不當援引法規以拒絕執行者逕予否認，俾確保雙方合法權利不致受損，原裁定使相對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清償債務之責，顯不公平，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88年度執字第18083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86年度執字第2255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相對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相對人其他強制執行事件(案列113年度司執字第158813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7475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48678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2041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1283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6911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9號、114年度司執字第8736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217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3660號)亦併入本件執行程序中，本院民事執行處並於113年7月10日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相對人於異議人聲請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國泰人壽公司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富邦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國泰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嗣經原事務官認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114年8月7日執行命令撤銷前開扣押執行命令（見執行卷第193頁、第209頁）。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見執行卷第223頁）。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查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相對人，且解約金分別為5萬9,697元、11萬7,483元，參酌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新臺幣2萬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新臺幣14萬6,730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8，元以下四捨五入），故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均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依上開說明，自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是本院民事執行處認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備 註



		1.

		安泰人壽靈活理財變額保額乙型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46萬8,200元

		無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



		2.

		富邦人壽富貴分紅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5萬9,697元

		有未繳費期滿附約



		3.

		真情101身壽險

		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11萬7,48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41號

異  議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麗美  



上列當事人間清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裁定（

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8月1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

    月2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9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

    ，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

    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

    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為維持法安定性及公正性，及兼顧強制執行

    程序之平等性，異議人主張新修正之保險法及法院辦理人身

    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不應以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與否為適用之標準，而應以該案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始點為基

    準，換言之，於114年6月20日後始聲請強制執行者，方有新

    法之適用，於此前已於執行中案件，仍應以舊法作為裁量之

    標準。異議人請求法院依法審酌本案執行程序之發動時點與

    相關法律適用之合憲性，確認異議人異議聲明，聲請執行相

    對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無違法，並對不當援引法規以拒絕執

    行者逕予否認，俾確保雙方合法權利不致受損，原裁定使相

    對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清償債務之責，顯

    不公平，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

    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

    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

    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

    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

    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

    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

    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

    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

    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

    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88年度執字第1

    8083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86年度執字第22550號債權憑證

    為執行名義，就相對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

    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相對人其他強制執行事件(案列113

    年度司執字第158813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74758號、114年

    度司執字第48678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20418號、114年度

    司執字第11283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69114號、114年度司

    執字第7763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9號、114年度司執字

    第8736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217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

    43660號)亦併入本件執行程序中，本院民事執行處並於113

    年7月10日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相對人於異議人聲請執

    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

    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國泰人壽公司亦

    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富邦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1、2所示

    保單，國泰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嗣經原事

    務官認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114年8月7日執行命令撤銷前開扣

    押執行命令（見執行卷第193頁、第209頁）。異議人不服聲

    明異議（見執行卷第223頁）。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

    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

    實。

　㈡查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相對人，且解約金分

    別為5萬9,697元、11萬7,483元，參酌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新臺幣2萬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新

    臺幣14萬6,730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8，元

    以下四捨五入），故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

    額均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依上開說明

    ，自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是本院民事執行處

    認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

    執行標的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

    ，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備 註 1. 安泰人壽靈活理財變額保額乙型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46萬8,200元 無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 2. 富邦人壽富貴分紅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5萬9,697元 有未繳費期滿附約 3. 真情101身壽險 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11萬7,48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41號
異  議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麗美  


上列當事人間清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月2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9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為維持法安定性及公正性，及兼顧強制執行程序之平等性，異議人主張新修正之保險法及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不應以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與否為適用之標準，而應以該案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始點為基準，換言之，於114年6月20日後始聲請強制執行者，方有新法之適用，於此前已於執行中案件，仍應以舊法作為裁量之標準。異議人請求法院依法審酌本案執行程序之發動時點與相關法律適用之合憲性，確認異議人異議聲明，聲請執行相對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無違法，並對不當援引法規以拒絕執行者逕予否認，俾確保雙方合法權利不致受損，原裁定使相對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清償債務之責，顯不公平，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88年度執字第18083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86年度執字第2255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相對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相對人其他強制執行事件(案列113年度司執字第158813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7475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48678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2041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1283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6911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9號、114年度司執字第8736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217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3660號)亦併入本件執行程序中，本院民事執行處並於113年7月10日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相對人於異議人聲請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國泰人壽公司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富邦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國泰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嗣經原事務官認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114年8月7日執行命令撤銷前開扣押執行命令（見執行卷第193頁、第209頁）。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見執行卷第223頁）。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查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相對人，且解約金分別為5萬9,697元、11萬7,483元，參酌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新臺幣2萬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新臺幣14萬6,730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8，元以下四捨五入），故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均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依上開說明，自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是本院民事執行處認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備 註



		1.

		安泰人壽靈活理財變額保額乙型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46萬8,200元

		無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



		2.

		富邦人壽富貴分紅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5萬9,697元

		有未繳費期滿附約



		3.

		真情101身壽險

		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11萬7,48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41號

異  議  人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家源  





相  對  人  陳麗美  



上列當事人間清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裁定（即原處分）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19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月2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29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為維持法安定性及公正性，及兼顧強制執行程序之平等性，異議人主張新修正之保險法及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不應以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與否為適用之標準，而應以該案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始點為基準，換言之，於114年6月20日後始聲請強制執行者，方有新法之適用，於此前已於執行中案件，仍應以舊法作為裁量之標準。異議人請求法院依法審酌本案執行程序之發動時點與相關法律適用之合憲性，確認異議人異議聲明，聲請執行相對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無違法，並對不當援引法規以拒絕執行者逕予否認，俾確保雙方合法權利不致受損，原裁定使相對人能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卻不令負清償債務之責，顯不公平，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下列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一）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解約金未逾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所定數額者，其主契約及附約之解約金債權。（二）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契約（主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此觀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笫5點第1、2款、第13點第1項甚明。　

四、經查：

　㈠異議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88年度執字第18083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86年度執字第2255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相對人於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及已得領取之金錢債權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45066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相對人其他強制執行事件(案列113年度司執字第158813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7475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48678號、113年度司執字第12041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1283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6911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77639號、114年度司執字第87368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2174號、114年度司執字第143660號)亦併入本件執行程序中，本院民事執行處並於113年7月10日核發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相對人於異議人聲請執行債權金額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國泰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國泰人壽公司亦不得對相對人清償。富邦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單，國泰人壽公司陳報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嗣經原事務官認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114年8月7日執行命令撤銷前開扣押執行命令（見執行卷第193頁、第209頁）。異議人不服聲明異議（見執行卷第223頁）。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查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相對人，且解約金分別為5萬9,697元、11萬7,483元，參酌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新臺幣2萬0,379元之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新臺幣14萬6,730元（計算式：20,379×1.2×6=146,729.8，元以下四捨五入），故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之解約金債權金額均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依上開說明，自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是本院民事執行處認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屬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為由，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就此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保險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  　備 註 1. 安泰人壽靈活理財變額保額乙型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46萬8,200元 無醫療險或健康險附約 2. 富邦人壽富貴分紅終身壽險 Z0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5萬9,697元 有未繳費期滿附約 3. 真情101身壽險 0000000000 陳麗美/陳麗美 11萬7,483元  







